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1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馮張寶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林立律師

被      告  馮鈺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緝

字第1832號、112年度偵字第32390號、112年度偵字第34162號、

112年度偵字第39935號、112年度偵緝字第1833號），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馮張寶珠、馮鈺婷均無罪。

　　理　由

一、檢察官起訴之主要內容：

　　被告馮思翰（本院通緝中）為被告馮張寶珠之孫，被告馮鈺

婷（前開被告合稱被告3人，分別以各被告姓名稱之）則為

馮思翰之姑姑。緣馮思翰於民國111年2月14日，向告訴人黃

秀婷（下稱黃秀婷）承租位於新北市○○區○○街00巷0○0

號房屋，雙方因而結識。詎馮思翰、馮鈺婷、馮張寶珠等人

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

於111年5月31日1時13分、1時18分許（起訴書誤載為下午，

應予更正），馮思翰佯以其遭人毆打住院且戶頭已無存款，

已有黑道女子幫忙付醫藥費，若不支付費用則要脅需以身相

許等語，而馮鈺婷、馮張寶珠出面關心處理，以取信黃秀

婷，並共同支開黃秀婷，使黃秀婷無從確認馮思翰之情形，

黃秀婷因而陷於錯誤而將新臺幣（下同）4萬0,015元匯至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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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翰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12萬

元匯至馮思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因認被告3人就附表所示犯行，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

欺取財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事實之認定，應憑證

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

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

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

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

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

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

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

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547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檢察官認馮張寶珠、馮鈺婷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

財罪嫌，無非係以被告3人之供述、黃秀婷之指訴、證人黃

冠銘、劉佳琪、洪程涵及陳少群之證述、通訊軟體對話紀錄

擷圖、消費明細、錄音譯文、馮思翰111年5月至6月間之就

診紀錄等件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馮張寶珠、馮鈺婷固坦認有因馮思翰頭部受傷住院而至

臺中林新醫院探視，並有與黃秀婷接觸之事實，惟否認有何

詐欺犯行，其等均辯稱：其等沒有詐欺之行為且當天就只是

探病，沒有與黃秀婷有更多接觸等語，馮張寶珠之辯護人為

其辯護稱：馮思翰係於111年7月間於林新醫院住院，與起訴

書所載黃秀婷匯款時間顯然有別，且馮張寶珠與黃秀婷間僅

係長輩與晚輩間之對話訊息，並無與馮思翰有詐欺之犯意聯

絡及行為分擔等語。

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3人間確有二親等（祖母）及三親等（姑姑）血親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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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馮張寶珠、馮鈺婷於111年間在臺中市南屯區林新醫院

因馮思翰住院就醫而認識，並有互相加入通訊軟體LINE聯絡

人，而黃秀婷另於111年5月31日分別匯款4萬0,015元、12萬

元至前開馮思翰之帳戶等情，為馮張寶珠、馮鈺婷所供認在

案，核與黃秀婷之指訴大致相符，並有黃秀婷提供之轉帳交

易紀錄（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8275號卷第297

頁、第299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交易明細（同署112年度

偵字第6359號卷第135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交易明細

（同署112年度偵字第6539號卷第159頁）等件在卷可證，是

此部分之事實，首先可以認定。

　㈡黃秀婷到庭結證稱：馮思翰於111年5月29日向我佯稱在榮總

住院，當時我沒有至醫院探視，馮思翰要我匯款黑道女兒代

墊之醫療費用，馮思翰先要我匯款12萬元，後來又叫我匯款

4萬元買補品。至於馮張寶珠與馮鈺婷係馮思翰於111年7月

10日於臺中林新醫院住院時，我去探望時首次見面，並於當

日獲悉此2人之聯繫方式，當天有跟馮張寶珠和馮鈺婷說馮

思翰有欠我1,400多萬元，馮鈺婷有回應我「馮思翰不會說

謊，他說會還你就會還你」等語（本院113年度訴字第318號

卷【下稱本院卷】四第18-23頁）。由此可見，黃秀婷因馮

思翰111年5月間醫藥費用等說詞，而於5月31日陸續匯款共

16萬0,015元乙節，與於同年7月10日黃秀婷方認識之馮張

寶珠及馮鈺婷間，已難認有何關聯性。

　㈢再者黃秀婷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馮張寶珠因疫情嚴峻當天

先離開，因我是女友，要我去病房等待馮思翰等語（本院卷

四第20頁）。馮張寶珠亦陳稱：黃秀婷在醫院急診處有看到

馮思翰，我沒有阻擋黃秀婷看馮思翰等語（本院卷四第77、

78頁），可見馮張寶珠並沒有不讓黃秀婷確認馮思翰病況之

意欲與客觀舉措，然黃秀婷先前卻以書狀表示馮張寶珠與馮

鈺婷刻意支開自己，阻止自己查證馮思翰的病情，有告訴補

充理由狀在卷可查（同署111年度他字第8275號卷第434

頁），是黃秀婷前後就馮張寶珠之指訴已有反覆不一而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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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信之處。至馮鈺婷雖自陳：當天沒有阻止黃秀婷查證馮思

翰之傷勢，但離開後有請看護不要讓除了馮思翰家人接近馮

思翰等語（本院卷四第78、79頁)，然就馮鈺婷而言，姪兒

馮思翰遭人攻擊受傷住院，家屬本會擔心傷者會持續遭人再

次攻擊，其叮囑看護之言詞，難認有何悖於常情，難以據此

以詐欺取財罪責相繩。何況，縱使111年7月10日馮張寶珠及

馮鈺婷確有如黃秀婷補充理由書所載不讓黃秀婷確認馮思翰

病況之情，亦沒有辦法以111年7月10日馮張寶珠與馮鈺婷之

不讓黃秀婷探望等行為，即遽認馮思翰同年5月間向黃秀婷

索要款項與其等間有任何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從而，難

認馮張寶珠、馮鈺婷就111年5月31日之兩筆款項有何詐欺取

財之犯行。

　㈣至馮張寶珠向黃秀婷表示「你如果真的為了馮思翰安全你就

不要報警，你就讓他順其自然，吉人天相而已，我只能這麼

跟你說」等語，有對話譯文在卷可查（詳參本院卷二第221

頁），然依卷內黃秀婷與馮思翰、馮張寶珠之對話紀錄（參

同署111年度他字第8275號卷第437頁、第353-361頁）以

觀，對話紀錄顯示馮思翰曾遭黑道威脅挾持，且馮思翰確實

遭人攻擊受傷住院，而馮張寶珠與孫子馮思翰間並非無話不

談親密的祖孫關係。馮張寶珠亦自陳：馮思翰與黃秀婷的關

係於林新醫院相遇前不僅不知，且馮思翰在外交友狀況及受

傷緣由均係於111年7月10日由黃秀婷所告知等情（參本院卷

四第72-75頁），復參以黃秀婷向馮張寶珠對話多係焦急欲

知悉馮思翰情況，則馮張寶珠非無可能係為了避免黑道因檢

警查案再度向馮思翰尋仇、安撫黃秀婷情緒，才向黃秀婷言

及如此內容之訊息，從而，難以憑此為不利於馮張寶珠之認

定。

　㈤至偵查檢察官雖另以證人劉佳琪、洪程涵及陳少群之證述、

消費明細等件為據，惟此部分與馮張寶珠、馮鈺婷被訴之犯

罪事實無涉，併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舉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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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從使本院形

成馮張寶珠、馮鈺婷有檢察官所指詐欺取財的心證，自屬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即均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正雄提起公訴，檢察官周慶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曾名阜

　　　　　　　　　　　　　　　　　　法　官　陳柏嘉

　　　　　　　　　　　　　　　　　　法　官　黃瑞成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李佩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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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1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馮張寶珠




選任辯護人  林立律師
被      告  馮鈺婷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緝字第1832號、112年度偵字第32390號、112年度偵字第34162號、112年度偵字第39935號、112年度偵緝字第183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馮張寶珠、馮鈺婷均無罪。
　　理　由
一、檢察官起訴之主要內容：
　　被告馮思翰（本院通緝中）為被告馮張寶珠之孫，被告馮鈺婷（前開被告合稱被告3人，分別以各被告姓名稱之）則為馮思翰之姑姑。緣馮思翰於民國111年2月14日，向告訴人黃秀婷（下稱黃秀婷）承租位於新北市○○區○○街00巷0○0號房屋，雙方因而結識。詎馮思翰、馮鈺婷、馮張寶珠等人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111年5月31日1時13分、1時18分許（起訴書誤載為下午，應予更正），馮思翰佯以其遭人毆打住院且戶頭已無存款，已有黑道女子幫忙付醫藥費，若不支付費用則要脅需以身相許等語，而馮鈺婷、馮張寶珠出面關心處理，以取信黃秀婷，並共同支開黃秀婷，使黃秀婷無從確認馮思翰之情形，黃秀婷因而陷於錯誤而將新臺幣（下同）4萬0,015元匯至馮思翰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12萬元匯至馮思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因認被告3人就附表所示犯行，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547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檢察官認馮張寶珠、馮鈺婷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無非係以被告3人之供述、黃秀婷之指訴、證人黃冠銘、劉佳琪、洪程涵及陳少群之證述、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擷圖、消費明細、錄音譯文、馮思翰111年5月至6月間之就診紀錄等件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馮張寶珠、馮鈺婷固坦認有因馮思翰頭部受傷住院而至臺中林新醫院探視，並有與黃秀婷接觸之事實，惟否認有何詐欺犯行，其等均辯稱：其等沒有詐欺之行為且當天就只是探病，沒有與黃秀婷有更多接觸等語，馮張寶珠之辯護人為其辯護稱：馮思翰係於111年7月間於林新醫院住院，與起訴書所載黃秀婷匯款時間顯然有別，且馮張寶珠與黃秀婷間僅係長輩與晚輩間之對話訊息，並無與馮思翰有詐欺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等語。
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3人間確有二親等（祖母）及三親等（姑姑）血親關係，馮張寶珠、馮鈺婷於111年間在臺中市南屯區林新醫院因馮思翰住院就醫而認識，並有互相加入通訊軟體LINE聯絡人，而黃秀婷另於111年5月31日分別匯款4萬0,015元、12萬元至前開馮思翰之帳戶等情，為馮張寶珠、馮鈺婷所供認在案，核與黃秀婷之指訴大致相符，並有黃秀婷提供之轉帳交易紀錄（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8275號卷第297頁、第299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交易明細（同署112年度偵字第6359號卷第135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交易明細（同署112年度偵字第6539號卷第159頁）等件在卷可證，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先可以認定。
　㈡黃秀婷到庭結證稱：馮思翰於111年5月29日向我佯稱在榮總住院，當時我沒有至醫院探視，馮思翰要我匯款黑道女兒代墊之醫療費用，馮思翰先要我匯款12萬元，後來又叫我匯款4萬元買補品。至於馮張寶珠與馮鈺婷係馮思翰於111年7月10日於臺中林新醫院住院時，我去探望時首次見面，並於當日獲悉此2人之聯繫方式，當天有跟馮張寶珠和馮鈺婷說馮思翰有欠我1,400多萬元，馮鈺婷有回應我「馮思翰不會說謊，他說會還你就會還你」等語（本院113年度訴字第318號卷【下稱本院卷】四第18-23頁）。由此可見，黃秀婷因馮思翰111年5月間醫藥費用等說詞，而於5月31日陸續匯款共16萬0,015元乙節，與於同年7月10日黃秀婷方認識之馮張寶珠及馮鈺婷間，已難認有何關聯性。
　㈢再者黃秀婷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馮張寶珠因疫情嚴峻當天先離開，因我是女友，要我去病房等待馮思翰等語（本院卷四第20頁）。馮張寶珠亦陳稱：黃秀婷在醫院急診處有看到馮思翰，我沒有阻擋黃秀婷看馮思翰等語（本院卷四第77、78頁），可見馮張寶珠並沒有不讓黃秀婷確認馮思翰病況之意欲與客觀舉措，然黃秀婷先前卻以書狀表示馮張寶珠與馮鈺婷刻意支開自己，阻止自己查證馮思翰的病情，有告訴補充理由狀在卷可查（同署111年度他字第8275號卷第434頁），是黃秀婷前後就馮張寶珠之指訴已有反覆不一而難以採信之處。至馮鈺婷雖自陳：當天沒有阻止黃秀婷查證馮思翰之傷勢，但離開後有請看護不要讓除了馮思翰家人接近馮思翰等語（本院卷四第78、79頁)，然就馮鈺婷而言，姪兒馮思翰遭人攻擊受傷住院，家屬本會擔心傷者會持續遭人再次攻擊，其叮囑看護之言詞，難認有何悖於常情，難以據此以詐欺取財罪責相繩。何況，縱使111年7月10日馮張寶珠及馮鈺婷確有如黃秀婷補充理由書所載不讓黃秀婷確認馮思翰病況之情，亦沒有辦法以111年7月10日馮張寶珠與馮鈺婷之不讓黃秀婷探望等行為，即遽認馮思翰同年5月間向黃秀婷索要款項與其等間有任何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從而，難認馮張寶珠、馮鈺婷就111年5月31日之兩筆款項有何詐欺取財之犯行。
　㈣至馮張寶珠向黃秀婷表示「你如果真的為了馮思翰安全你就不要報警，你就讓他順其自然，吉人天相而已，我只能這麼跟你說」等語，有對話譯文在卷可查（詳參本院卷二第221頁），然依卷內黃秀婷與馮思翰、馮張寶珠之對話紀錄（參同署111年度他字第8275號卷第437頁、第353-361頁）以觀，對話紀錄顯示馮思翰曾遭黑道威脅挾持，且馮思翰確實遭人攻擊受傷住院，而馮張寶珠與孫子馮思翰間並非無話不談親密的祖孫關係。馮張寶珠亦自陳：馮思翰與黃秀婷的關係於林新醫院相遇前不僅不知，且馮思翰在外交友狀況及受傷緣由均係於111年7月10日由黃秀婷所告知等情（參本院卷四第72-75頁），復參以黃秀婷向馮張寶珠對話多係焦急欲知悉馮思翰情況，則馮張寶珠非無可能係為了避免黑道因檢警查案再度向馮思翰尋仇、安撫黃秀婷情緒，才向黃秀婷言及如此內容之訊息，從而，難以憑此為不利於馮張寶珠之認定。
　㈤至偵查檢察官雖另以證人劉佳琪、洪程涵及陳少群之證述、消費明細等件為據，惟此部分與馮張寶珠、馮鈺婷被訴之犯罪事實無涉，併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舉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從使本院形成馮張寶珠、馮鈺婷有檢察官所指詐欺取財的心證，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即均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正雄提起公訴，檢察官周慶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曾名阜
　　　　　　　　　　　　　　　　　　法　官　陳柏嘉
　　　　　　　　　　　　　　　　　　法　官　黃瑞成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李佩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1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馮張寶珠


選任辯護人  林立律師
被      告  馮鈺婷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緝
字第1832號、112年度偵字第32390號、112年度偵字第34162號、
112年度偵字第39935號、112年度偵緝字第1833號），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馮張寶珠、馮鈺婷均無罪。
　　理　由
一、檢察官起訴之主要內容：
　　被告馮思翰（本院通緝中）為被告馮張寶珠之孫，被告馮鈺
    婷（前開被告合稱被告3人，分別以各被告姓名稱之）則為
    馮思翰之姑姑。緣馮思翰於民國111年2月14日，向告訴人黃
    秀婷（下稱黃秀婷）承租位於新北市○○區○○街00巷0○0號房
    屋，雙方因而結識。詎馮思翰、馮鈺婷、馮張寶珠等人竟共
    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11
    1年5月31日1時13分、1時18分許（起訴書誤載為下午，應予
    更正），馮思翰佯以其遭人毆打住院且戶頭已無存款，已有
    黑道女子幫忙付醫藥費，若不支付費用則要脅需以身相許等
    語，而馮鈺婷、馮張寶珠出面關心處理，以取信黃秀婷，並
    共同支開黃秀婷，使黃秀婷無從確認馮思翰之情形，黃秀婷
    因而陷於錯誤而將新臺幣（下同）4萬0,015元匯至馮思翰之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12萬元匯至
    馮思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因認被
    告3人就附表所示犯行，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
    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事實之認定，應憑證
    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
    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
    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
    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
    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
    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
    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
    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547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檢察官認馮張寶珠、馮鈺婷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
    財罪嫌，無非係以被告3人之供述、黃秀婷之指訴、證人黃
    冠銘、劉佳琪、洪程涵及陳少群之證述、通訊軟體對話紀錄
    擷圖、消費明細、錄音譯文、馮思翰111年5月至6月間之就
    診紀錄等件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馮張寶珠、馮鈺婷固坦認有因馮思翰頭部受傷住院而至
    臺中林新醫院探視，並有與黃秀婷接觸之事實，惟否認有何
    詐欺犯行，其等均辯稱：其等沒有詐欺之行為且當天就只是
    探病，沒有與黃秀婷有更多接觸等語，馮張寶珠之辯護人為
    其辯護稱：馮思翰係於111年7月間於林新醫院住院，與起訴
    書所載黃秀婷匯款時間顯然有別，且馮張寶珠與黃秀婷間僅
    係長輩與晚輩間之對話訊息，並無與馮思翰有詐欺之犯意聯
    絡及行為分擔等語。
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3人間確有二親等（祖母）及三親等（姑姑）血親關係，
    馮張寶珠、馮鈺婷於111年間在臺中市南屯區林新醫院因馮
    思翰住院就醫而認識，並有互相加入通訊軟體LINE聯絡人，
    而黃秀婷另於111年5月31日分別匯款4萬0,015元、12萬元至
    前開馮思翰之帳戶等情，為馮張寶珠、馮鈺婷所供認在案，
    核與黃秀婷之指訴大致相符，並有黃秀婷提供之轉帳交易紀
    錄（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8275號卷第297頁、
    第299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交易明細（同署112年度偵字
    第6359號卷第135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交易明細（同署1
    12年度偵字第6539號卷第159頁）等件在卷可證，是此部分
    之事實，首先可以認定。
　㈡黃秀婷到庭結證稱：馮思翰於111年5月29日向我佯稱在榮總住院，當時我沒有至醫院探視，馮思翰要我匯款黑道女兒代墊之醫療費用，馮思翰先要我匯款12萬元，後來又叫我匯款4萬元買補品。至於馮張寶珠與馮鈺婷係馮思翰於111年7月10日於臺中林新醫院住院時，我去探望時首次見面，並於當日獲悉此2人之聯繫方式，當天有跟馮張寶珠和馮鈺婷說馮思翰有欠我1,400多萬元，馮鈺婷有回應我「馮思翰不會說謊，他說會還你就會還你」等語（本院113年度訴字第318號卷【下稱本院卷】四第18-23頁）。由此可見，黃秀婷因馮思翰111年5月間醫藥費用等說詞，而於5月31日陸續匯款共16萬0,015元乙節，與於同年7月10日黃秀婷方認識之馮張寶珠及馮鈺婷間，已難認有何關聯性。
　㈢再者黃秀婷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馮張寶珠因疫情嚴峻當天
    先離開，因我是女友，要我去病房等待馮思翰等語（本院卷
    四第20頁）。馮張寶珠亦陳稱：黃秀婷在醫院急診處有看到
    馮思翰，我沒有阻擋黃秀婷看馮思翰等語（本院卷四第77、
    78頁），可見馮張寶珠並沒有不讓黃秀婷確認馮思翰病況之
    意欲與客觀舉措，然黃秀婷先前卻以書狀表示馮張寶珠與馮
    鈺婷刻意支開自己，阻止自己查證馮思翰的病情，有告訴補
    充理由狀在卷可查（同署111年度他字第8275號卷第434頁）
    ，是黃秀婷前後就馮張寶珠之指訴已有反覆不一而難以採信
    之處。至馮鈺婷雖自陳：當天沒有阻止黃秀婷查證馮思翰之
    傷勢，但離開後有請看護不要讓除了馮思翰家人接近馮思翰
    等語（本院卷四第78、79頁)，然就馮鈺婷而言，姪兒馮思
    翰遭人攻擊受傷住院，家屬本會擔心傷者會持續遭人再次攻
    擊，其叮囑看護之言詞，難認有何悖於常情，難以據此以詐
    欺取財罪責相繩。何況，縱使111年7月10日馮張寶珠及馮鈺
    婷確有如黃秀婷補充理由書所載不讓黃秀婷確認馮思翰病況
    之情，亦沒有辦法以111年7月10日馮張寶珠與馮鈺婷之不讓
    黃秀婷探望等行為，即遽認馮思翰同年5月間向黃秀婷索要
    款項與其等間有任何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從而，難認馮
    張寶珠、馮鈺婷就111年5月31日之兩筆款項有何詐欺取財之
    犯行。
　㈣至馮張寶珠向黃秀婷表示「你如果真的為了馮思翰安全你就
    不要報警，你就讓他順其自然，吉人天相而已，我只能這麼
    跟你說」等語，有對話譯文在卷可查（詳參本院卷二第221
    頁），然依卷內黃秀婷與馮思翰、馮張寶珠之對話紀錄（參
    同署111年度他字第8275號卷第437頁、第353-361頁）以觀
    ，對話紀錄顯示馮思翰曾遭黑道威脅挾持，且馮思翰確實遭
    人攻擊受傷住院，而馮張寶珠與孫子馮思翰間並非無話不談
    親密的祖孫關係。馮張寶珠亦自陳：馮思翰與黃秀婷的關係
    於林新醫院相遇前不僅不知，且馮思翰在外交友狀況及受傷
    緣由均係於111年7月10日由黃秀婷所告知等情（參本院卷四
    第72-75頁），復參以黃秀婷向馮張寶珠對話多係焦急欲知
    悉馮思翰情況，則馮張寶珠非無可能係為了避免黑道因檢警
    查案再度向馮思翰尋仇、安撫黃秀婷情緒，才向黃秀婷言及
    如此內容之訊息，從而，難以憑此為不利於馮張寶珠之認定
    。
　㈤至偵查檢察官雖另以證人劉佳琪、洪程涵及陳少群之證述、
    消費明細等件為據，惟此部分與馮張寶珠、馮鈺婷被訴之犯
    罪事實無涉，併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舉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
    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從使本院形
    成馮張寶珠、馮鈺婷有檢察官所指詐欺取財的心證，自屬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即均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正雄提起公訴，檢察官周慶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曾名阜
　　　　　　　　　　　　　　　　　　法　官　陳柏嘉
　　　　　　　　　　　　　　　　　　法　官　黃瑞成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李佩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1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馮張寶珠


選任辯護人  林立律師
被      告  馮鈺婷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緝字第1832號、112年度偵字第32390號、112年度偵字第34162號、112年度偵字第39935號、112年度偵緝字第183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馮張寶珠、馮鈺婷均無罪。
　　理　由
一、檢察官起訴之主要內容：
　　被告馮思翰（本院通緝中）為被告馮張寶珠之孫，被告馮鈺婷（前開被告合稱被告3人，分別以各被告姓名稱之）則為馮思翰之姑姑。緣馮思翰於民國111年2月14日，向告訴人黃秀婷（下稱黃秀婷）承租位於新北市○○區○○街00巷0○0號房屋，雙方因而結識。詎馮思翰、馮鈺婷、馮張寶珠等人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111年5月31日1時13分、1時18分許（起訴書誤載為下午，應予更正），馮思翰佯以其遭人毆打住院且戶頭已無存款，已有黑道女子幫忙付醫藥費，若不支付費用則要脅需以身相許等語，而馮鈺婷、馮張寶珠出面關心處理，以取信黃秀婷，並共同支開黃秀婷，使黃秀婷無從確認馮思翰之情形，黃秀婷因而陷於錯誤而將新臺幣（下同）4萬0,015元匯至馮思翰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12萬元匯至馮思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因認被告3人就附表所示犯行，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547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檢察官認馮張寶珠、馮鈺婷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無非係以被告3人之供述、黃秀婷之指訴、證人黃冠銘、劉佳琪、洪程涵及陳少群之證述、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擷圖、消費明細、錄音譯文、馮思翰111年5月至6月間之就診紀錄等件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馮張寶珠、馮鈺婷固坦認有因馮思翰頭部受傷住院而至臺中林新醫院探視，並有與黃秀婷接觸之事實，惟否認有何詐欺犯行，其等均辯稱：其等沒有詐欺之行為且當天就只是探病，沒有與黃秀婷有更多接觸等語，馮張寶珠之辯護人為其辯護稱：馮思翰係於111年7月間於林新醫院住院，與起訴書所載黃秀婷匯款時間顯然有別，且馮張寶珠與黃秀婷間僅係長輩與晚輩間之對話訊息，並無與馮思翰有詐欺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等語。
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3人間確有二親等（祖母）及三親等（姑姑）血親關係，馮張寶珠、馮鈺婷於111年間在臺中市南屯區林新醫院因馮思翰住院就醫而認識，並有互相加入通訊軟體LINE聯絡人，而黃秀婷另於111年5月31日分別匯款4萬0,015元、12萬元至前開馮思翰之帳戶等情，為馮張寶珠、馮鈺婷所供認在案，核與黃秀婷之指訴大致相符，並有黃秀婷提供之轉帳交易紀錄（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8275號卷第297頁、第299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交易明細（同署112年度偵字第6359號卷第135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交易明細（同署112年度偵字第6539號卷第159頁）等件在卷可證，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先可以認定。
　㈡黃秀婷到庭結證稱：馮思翰於111年5月29日向我佯稱在榮總住院，當時我沒有至醫院探視，馮思翰要我匯款黑道女兒代墊之醫療費用，馮思翰先要我匯款12萬元，後來又叫我匯款4萬元買補品。至於馮張寶珠與馮鈺婷係馮思翰於111年7月10日於臺中林新醫院住院時，我去探望時首次見面，並於當日獲悉此2人之聯繫方式，當天有跟馮張寶珠和馮鈺婷說馮思翰有欠我1,400多萬元，馮鈺婷有回應我「馮思翰不會說謊，他說會還你就會還你」等語（本院113年度訴字第318號卷【下稱本院卷】四第18-23頁）。由此可見，黃秀婷因馮思翰111年5月間醫藥費用等說詞，而於5月31日陸續匯款共16萬0,015元乙節，與於同年7月10日黃秀婷方認識之馮張寶珠及馮鈺婷間，已難認有何關聯性。
　㈢再者黃秀婷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馮張寶珠因疫情嚴峻當天先離開，因我是女友，要我去病房等待馮思翰等語（本院卷四第20頁）。馮張寶珠亦陳稱：黃秀婷在醫院急診處有看到馮思翰，我沒有阻擋黃秀婷看馮思翰等語（本院卷四第77、78頁），可見馮張寶珠並沒有不讓黃秀婷確認馮思翰病況之意欲與客觀舉措，然黃秀婷先前卻以書狀表示馮張寶珠與馮鈺婷刻意支開自己，阻止自己查證馮思翰的病情，有告訴補充理由狀在卷可查（同署111年度他字第8275號卷第434頁），是黃秀婷前後就馮張寶珠之指訴已有反覆不一而難以採信之處。至馮鈺婷雖自陳：當天沒有阻止黃秀婷查證馮思翰之傷勢，但離開後有請看護不要讓除了馮思翰家人接近馮思翰等語（本院卷四第78、79頁)，然就馮鈺婷而言，姪兒馮思翰遭人攻擊受傷住院，家屬本會擔心傷者會持續遭人再次攻擊，其叮囑看護之言詞，難認有何悖於常情，難以據此以詐欺取財罪責相繩。何況，縱使111年7月10日馮張寶珠及馮鈺婷確有如黃秀婷補充理由書所載不讓黃秀婷確認馮思翰病況之情，亦沒有辦法以111年7月10日馮張寶珠與馮鈺婷之不讓黃秀婷探望等行為，即遽認馮思翰同年5月間向黃秀婷索要款項與其等間有任何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從而，難認馮張寶珠、馮鈺婷就111年5月31日之兩筆款項有何詐欺取財之犯行。
　㈣至馮張寶珠向黃秀婷表示「你如果真的為了馮思翰安全你就不要報警，你就讓他順其自然，吉人天相而已，我只能這麼跟你說」等語，有對話譯文在卷可查（詳參本院卷二第221頁），然依卷內黃秀婷與馮思翰、馮張寶珠之對話紀錄（參同署111年度他字第8275號卷第437頁、第353-361頁）以觀，對話紀錄顯示馮思翰曾遭黑道威脅挾持，且馮思翰確實遭人攻擊受傷住院，而馮張寶珠與孫子馮思翰間並非無話不談親密的祖孫關係。馮張寶珠亦自陳：馮思翰與黃秀婷的關係於林新醫院相遇前不僅不知，且馮思翰在外交友狀況及受傷緣由均係於111年7月10日由黃秀婷所告知等情（參本院卷四第72-75頁），復參以黃秀婷向馮張寶珠對話多係焦急欲知悉馮思翰情況，則馮張寶珠非無可能係為了避免黑道因檢警查案再度向馮思翰尋仇、安撫黃秀婷情緒，才向黃秀婷言及如此內容之訊息，從而，難以憑此為不利於馮張寶珠之認定。
　㈤至偵查檢察官雖另以證人劉佳琪、洪程涵及陳少群之證述、消費明細等件為據，惟此部分與馮張寶珠、馮鈺婷被訴之犯罪事實無涉，併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舉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從使本院形成馮張寶珠、馮鈺婷有檢察官所指詐欺取財的心證，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即均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正雄提起公訴，檢察官周慶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曾名阜
　　　　　　　　　　　　　　　　　　法　官　陳柏嘉
　　　　　　　　　　　　　　　　　　法　官　黃瑞成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李佩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